
《廣播條例》
(第562章)

本地免費 / 本地收費* 電視節目服務牌照

延期及續期申請表

(本申請表由廣播事務管理局根據《廣播條例》(第562章)第41(1)條發出，以便施行該條例第11(2)條的規定。第11(2)條規定，申請牌照續期或延期的持牌人須向廣播事務管理局呈交符合指明格式的申請表，而申請表須於牌照有效期屆滿日期前24個月或之前（或廣播事務管理局在個別個案中指明的較短期間）呈交。)



第１部－申請人資料

(請用正楷填寫第１部)

1.1
持牌人登記姓名 (若有中、英文姓名，請一併填寫):

                                                                   

                                                                   

1.2
現行牌照的生效日期 :

                                                                   

1.3
現行牌照的屆滿日期 :

                                                                             

1.4
登記地址 (若有中、英文地址，請一併填寫):

                                                                   



1.5
聯絡人 :

     姓名 :                                                          

     職銜 :                                                          

     電話號碼 :                                                

     傳真號碼 :                                                    

     電郵地址 (若有) :                                             



第2部－呈交資料

2.1 以下資料必須與申請表一併呈交 –



a) 總體管理能力報告書
b) 節目報告書
c) 廣告報告書
d) 未來計劃書


2.2
申請人須按廣播事務管理局指明的期間和方式，提供上述資料及該局要求的任何進一步資料。

 第3部－申請表聲明

本人是　　　　　　　　　　　的董事／公司秘書*，現代表本公司根據《廣播條例》第11(2)條向廣播事務管理局申請本公司的電視節目服務牌照延期／續期*。本人盡所知所信，證明本申請表內的說明及一併呈交的一切相關資料及／或將就本申請而呈交的資料俱屬真實正確、詳盡無遺，並以真誠作出及提供。

本人承諾當應廣播事務管理局要求時，就本申請提供任何進一步資料，而隨後提供的說明及申述將成為本申請的一部分。

簽署及公司印章
                                          

姓名 (請以正楷書寫)

                                          

                                          

* 請刪去不適用者


職銜
                                          

日期
                                          

資料的用途
本申請表所要求提供的資料，將純粹用以處理電視節目服務牌照延期或續期申請，並供廣播事務管理局用以履行《廣播條例》（第562章）及《廣播事務管理局條例》（第391章）賦予該局的其他職能。在本申請表內所提供的機密資料，將根據《廣播條例》第27條保密處理。










供本處專用


申請編號:  ______________


收表日期:  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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